
校務評鑑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紀錄 
 
時  間：106 年 9 月 14 日(四) 中午 12 時 
地  點：行政大樓 303 會議室 
主持人：朱副校長 
出席人員：各評鑑項目之負責單位主管及同仁 
 
會議決議如下： 
一、有關本校自我評鑑報告書 

(一) 各項表件資料提供之期限：（分年度及學年度兩種） 
1. 年度：請提供 104 年度～106 年度資料（106.9.20 更新） 

(目前尚未統計到 106 年 12 月，請標明統計日期，比如統計至 106 年 9 月) 
2. 學年度：請提供 104 學年度～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，共 5 學期資料。 

(二) 內文相關資訊，應更新至 106 年 9 月。 
例如：項目四受贈收入，目前統計至 106 年 5 月，應更新至 106 年 9 月。 

(三) 內文表件之年度，請依序排列（最新年度於最下方），如下表： 
年度 OOO 人數 OOO 活動 
104   
105   
106 (統計中)  
備註：106 年度資料，統計至 106 年 9 月 
(若尚未完成統計，請註明統計中) 

(四) 內文之年度撰寫格式，請採民國年日期撰寫。例如 2017 年，應修正為 106 年。 
(五) 內文資料數據應前後統一，並精確化。 

例如：院系完成總結性評量之比例，項目二呈現 90%，項目四為 95%，請確認後修改。 
例如：本校教師人數約五百人或 468 人(各項目呈現數字不一，應更新為最新教師人數)。 

(六) 項目二及項目三之摘要，建議分段；各項目之總結，建議分成三段。 
(七) 項目二部分 

1. 院級跨領域展演等，應不侷限於藝術學院，建議再調查後修正。 
2. 請確認全校院系總結性評量之完成比例。 
3. 美崙校區空間與財物管理面之〈問題與問難〉及〈改善策略〉，請研發處及總務處協

助修正。 
(八) 項目三部分 

1. 專業學術服務部分，建議補充教師兼職、服務等資料（如潘小雪教授、鄭獻勳教授、

邱紫文教授等），可請人事室協助提供。 
2. 學生學習之優良表現成果（表 3.19－表 3.22），建議可補強。 

(九) 項目四：建議加入本校管考機制等作為（可參考中長程計畫書）。 
(十) 其他未明列部分、文字修正與精簡等等，請各項目負責單位逕依今日會議逐項檢視之相關

建議辦理。 

二、內部評鑑及外部評鑑時程之規劃，依研發處規劃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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